
丰林县关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情况说明
    按照《中共黑龙江省委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黑发〔2019〕30号）要求，2023年丰林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进一步深化绩效理念。

  1.建立重大政策和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机制。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结合预算评审、项目审批等对新出台重大政策、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投资主管部门要加强基建投资绩效评估，评估结果作为申请预算的必备要件。财政部门要加强审核，未开展绩效评估或绩效评估结果差的政策和项目不得列入中期财政规划和年度预算，相关项目不得纳入项目库。

2.强化绩效目标管理。按照“谁申请资金，谁设置目标”的原则，各部门各单位要在编制预算时全面设置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目标、政策及项目绩效目标；绩效目标要包括产出、效益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指标，并合理匹配预算资金。财政部门要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加强绩效目标审核。

3.实施绩效运行监控。按照“谁支出，谁负责”的原则，预算执行中，各部门各单位要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财政部门要建立重大政策、项目绩效跟踪机制，对存在严重问题的政策、项目要暂缓或停止预算拨款，督促及时整改。要按照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加强国库现金管理，降低资金运行成本。

   4.开展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按照“谁使用资金，谁开展自评价；谁安排资金，谁负责重点评价和结果应用”的原则，预算执行终了，各部门各单位对预算执行情况以及政策、项目实施效果开展绩效自评，评价结果报送财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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